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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高琪萱

電話：(03)3322101#7467

電子信箱：0661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600465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1060046529_Attach01.DOCX)

主旨：轉知本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辦理之「《牽手進劇場系列活

動》－傳統戲曲教師研習營」課程，請貴校教師踴躍參加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106年6月14日桃市藝設

推字第10600021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訂於106年8月22日(星期二)、106年8月23日(星

期三)下午2時於本市中壢藝術館演講廳辦理，活動將邀請

臺灣戲曲學院專業講師，講解傳統戲曲相關知識，例如「

戲曲身段」、認識戲曲音樂「文場」與「武場」、解說觀

賞「戲曲」要訣等內容，本活動開放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免

費參加。

三、檢附本案課程簡介及報名表1份，本案報名事宜，委託立

璿行銷有限公司辦理，聯絡人：02-29597798蘇小姐，e-ma

il:suyuhan@gmail.com。

四、另為鼓勵教師踴躍報名，本局同意核予2小時研習時數，

請至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（http://passport.ty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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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edu.tw/portal_to_passport.php）同時報名，以利活動

竣事後核發研習時數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，請於活動竣事後檢具本

市教師研習2場次簽到退表紙本及電子檔(含身分證統一編

號)，以利本局核發參與教師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

(含國立)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2017-06-21
09:14:19


